
審件編號：_____________ 

高雄市政府115年度「大專青年學生公部門暑期工讀計畫」報名表 
※報名資格審查（由受理報名站台勾選） 

審查結果 □通過     □未通過 審核人員核章  

基本資格文件 
繳交勾選欄 

1.□在學證明書影本1份 
2.□設籍於高雄市：本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1份 
3.研究生□研究所在學未畢業切結書(如附件) 
4.大學□六年或七年制須檢附「在學未畢業之證明」 

身分別及證明文件 
繳交勾選欄 
(擇一勾選) 

1.一般學生：□已備齊上述基本資格文件 
2.職業災害罹災勞工家庭子女：□113-115年間勞工保險局核發之職業災害核付公文 
3.非自願失業勞工家庭子女：□勞保查詢同意書(如附件)、□無工作證明切結書(如附件)、 
□113-115年間「失業(再)認定、失業給付申請書暨給付收據」證明影本或□113-115年間「非

自願離職證明書」（參考就業保險離職證明書或須有相同內容）」證明影本 
4.獨力負擔家計者家庭子女：□全戶戶籍謄本 □無工作能力證明 
5.低收或中低收入戶：□報名期間仍有效之低收或中低收入公文書影本 
6.父或母其中一人為長期失業者：□父或□母之公告日起申請之□勞保明細表或□勞保查詢同

意書(如附件)及□求職登記表(1個月內)(如附件)；長期失業者現投保於職業工會者，請出具□
無工作證明切結書(如附件) 

7.其他特殊境遇勞工家庭子女：□報名期間仍有效之特殊境遇家庭緊急生活補助公文書 
8.原住民：□新式戶口名簿影本(含現住人口詳細記事) 
9.身心障礙者：□身心障礙證明正反面影本 

 

※基本資料（由報名學生確實填寫所有欄位） 
單位名稱  分派單位  分派科室  

姓名  身分證字號           

出生日期 民國  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 日 電子信箱  
*請務必書寫清楚正確，作為補件通知信使用。 

通訊地址 
(郵遞區號) 

□□□□□□     市、縣     鄉、鎮、市、區、       村里 
   鄰       路（街）   段   巷   弄   號   樓之   . 

家用電話  行動電話  LINE ID  

緊急聯絡人  關係  聯絡人電話  

就讀學校 
(請填全銜) 

□研究所  □大學  □四技  □二技  □專科(專四) 
學校名稱： 

科系  

年級  

（身分證影本正面黏貼處） 
請浮貼 

（身分證影本反面黏貼處） 
請浮貼 

※ 本人同意資料提供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（台灣就業通）暨所屬機關及相關機關（構）運用，以從事就業服務、職業訓練服務。 
※ 本人未重複報名。 
※本人僅選擇「一個單位」中的「一個分派單位裡的分派科室」進行報名。 
※ 本人提供之所有表件影本均與正本相符，所有資料填寫均正確屬實。 
※ 錄取後若因個人因素無法至用人單位報到者，不可要求重新分發至其他單位，並自願放棄錄取機會。 
※ 曾參加各年度高雄市政府「大專青年學生公部門暑期工讀計畫」，已經錄取(含放棄報到)或遞補並實際進用者，皆不得參與本計畫。 
如有違上述事實者，願放棄錄取機會或立即離職。 

報名學生切結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請親簽)切結日期：115年  月  日 

 

一般工讀 



※書審履歷 

語文能力 
(可複選) 

1.□不具外文能力 
2.□英語: □精通□良好□普通□稍懂□不懂 
3.□日語: □精通□良好□普通□稍懂□不懂 
4.□台語: □精通□良好□普通□稍懂□不懂 
5.□客語: □精通□良好□普通□稍懂□不懂 

電腦能力 
(可複選) 

□不會 
□電腦基本操作    □文書處理 
□網際網路            □網頁編輯 
□商業軟體            □程式設計 
□其他___________ 

駕照 □重機車     □汽車     □其他__________     □無 

專長  

證照  

社團／校園經歷及志工經驗 
時間 經歷描述 

  

  

  

  

  

自傳 
 

 


